104年度自行車維修開口合約

申請方式至核研所採購系統的D類申請單
	開口合約項目
	廠商
	住址
	電話
	傳真
	統一編號
	聯絡人

	自行車維修
	安特自行車行
	桃園縣龍潭鄉民族路193號
	03-4798662
	03-4798662
	36492562
	谷安平


一、得標廠商資料：

二、各單項價格：
	項目 
	104年度標的名稱、規格及型號 
	單位 
	數量 
	單價 
	備註

	1
	外胎(正新、捷安特、建大)
	只
	1
	400
	　

	2
	內胎(正新、捷安特、建大)
	只
	1
	230
	　

	3
	座椅
	個
	1
	300
	　

	4
	停車架
	座
	1
	150
	　

	5
	踏板
	副
	1
	140
	　

	6
	V式剎車器含剎車皮一輪
	式
	1
	230
	　

	7
	V式剎車皮一輪
	副
	1
	90
	　

	8
	夾式剎車器一輪
	式
	1
	140
	　

	9
	夾式剎車皮一輪
	副
	1
	50
	　

	10
	盤式剎車器
	式
	1
	380
	　

	11
	剎車內線+外線
	式
	1
	90
	　

	12
	剎車把手一雙
	式
	1
	180
	　

	13
	車輪組一組(不含飛輪輪胎)
	組
	1
	700
	　

	14
	六速飛輪
	組
	1
	400
	　

	15
	單速飛輪
	組
	1
	250
	　

	16
	六速鍊條
	式
	1
	300
	　

	17
	單速鍊條
	式
	1
	250
	　

	18
	變數內線+外線
	式
	1
	90
	　

	19
	手握把一雙
	雙
	1
	90
	　

	20
	推桿式變速器單邊
	式
	1
	140
	　

	21
	車前置物籃鐵製
	個
	1
	230
	　

	22
	車铃
	個
	1
	50
	　

	23
	保養部分包含上油、調整剎車、變速、打氣
	式
	1
	100
	　


核能研究所公務自行車維修契約附加條款

一、本所(以下簡稱甲方)與得標廠商(以下簡稱乙方)自行車維修契約，履約期限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。乙方依據甲方申請單位之需求維修自行車。

二、維修自行車零件均含營業稅及工資，各項零件如採購明細表所列，內胎外胎使用正新、捷安特、建大三種品牌任一種均可，其他零件按送修自行車自行車廠牌之正廠零件。

三、甲方於維修自行車需求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乙方，乙方於收到甲方通知後應依據甲方需求至所維修或載出所外維修。
(一)若乙方至所維修，需由使用單位派員依本所門禁規定至會客室辦理換證入、離所。

(二)若乙方需將車輛載出所外維修，需由使用單位依本所門禁規定填具廠商攜出(入)物品放行單辦理，另乙方需於五日內完成維修並載回本所，若有特殊狀況無法於五日內完成(如：調料..等)，經與使用單位達成共識得以延長。

四、若乙方未按時完成自行車維修，以違約處理如下：

  (一)未按時完成維修，該項維修費用全部由乙方負責給付。

  (二)年度內發生類似事件達3次以上，終止乙方為甲方特約商。

五、維修自行車經費於維修完成後由乙方開立統一發票(收據) ，交由本所使用單位結報支付。

